CNDSYS企业邮局系统邮件监控功能开通声明
1、 本公司/本人要求数码中国（china-data.com）网络为本公司/本人的邮局（以下简称本邮局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开通邮件监控功能。
2、 本公司/本人明确该监控可以实现：

（1） 外发监控：将本邮局的任何用户发出的任何邮件同步复制到指定的邮箱中。

（2） 接收监控：对发往本邮局的任何用户的任何邮件同步复制到指定的邮箱中。

（3） 无账号监控：对发往本邮局中不存在的邮件帐号的邮件可由指定邮箱接收。

3、 本公司/ 本人承诺会向所有使用本邮局的用户说明上述各功能。

4、 由该功能引发的任何纠纷均由本公司/ 本人承担，与该功能提供商——数码中国无关。
公司签章/个人签名
200__年__​​​​月__日
